ERE o RUE RN SN A RO PR
1144# & f % $ 70615

J 2 RILBERG3 AP
F T AL TR R
R 2 RLAMGEG RSP
FEREA BIE
E e
NI A R AR R
F %

3 3 ORKRRELEEF AP
g +
FERIT A R4
P EARGREREFFEEE Y FARII4E107 20
P2 iiEms 2 Aad]idoT

a >
ML RREFE P EEF U2 BB il T AR T R
PEBRLBREBFRFF AP o
%4@£%¢d@4%8%@&@jﬁé?%i%;ﬁ%ﬁa@
g_awm,;:riﬂ AR EFI SR BELB A AR-F - e &
# S PARIGFHR L RELFAZATEZAIL S B AT
:%”"*:I.g;}fajﬁéﬁmmé AR-F-teES S PR P

%%&Mpé‘izaﬁaﬂio
%4@$%¢d@ BTG D P RTE R R B
.z 4d¥ ﬂiﬁiﬁr%iéiﬁ~ﬁ—iwﬁﬁgiipﬁ

TGP o RELEPAZAGFEZAL A AL RLF N
A AR-F-LteE2 Lo pAe Gk o RELE

A2 TR 2 1A .
FRE T ATER AU A MR [ DA RL AR



i

Lo, ANTEREAD P I PREIATFRD

i
TR LI IISTREI S SE S gy E AR I e

TR FAMGEFIE AR fH{EF 2 2
E%’ﬂﬂ;ﬁuﬁ T9 X ERPERET Y pA

: e dend k2 gEe 3 WRER L& o
HhoREPARBERR AT URLE IH

%oiﬁ&%%Ef %‘iﬁpﬂmhgﬂﬁkﬁﬁ’
@ﬁ%%&??%ﬁﬁ%Eﬁ CIEEA AT Y EH2U0~

(2 v A4/500% ~ 24 A4/10% ) » $2¢ REBAZE20% > 3B
PR R3207 o X A KRR 2 F p FMI TR RGEH



J=4

1]

%JPR% [ a2 15200 Moo etk 0 Fk o (U

g EALRYEOESIES] 65 - 3 F 1N 2
ﬁiﬁﬁﬂﬁ%%&Qﬁiﬁﬁﬁﬁ,@%g32”é%w
hotit & Bl ~ Z T 2 AR FR Y 0 A K
Fdort £ il T A TR 0 2 RS D) &
%343 388 13,250+ (2,650xD) % 4p g 3 AFIH AL G
2.8 X &£ 7 %391 60858,300~ (2,6560x22) » £3*+71,5
B0 o * & A EAANFDEF2E T AL R 27 p 334
AT REGEHFERET /AR TRERLET A
PP ABGEER * 5342 3881,600~ (320x5) % A 3|
AR Y AE2E 9 & T 53926045, 280~ (240x22) >
£346,880% o x i ,;siﬂe_.sq FO0MEF 1B GEHL RE 2 F
?‘-‘f‘:f]"'“riifgﬁ"—?—!ﬁ-gj/\z—?rv;?ﬁ;ﬁ-#ﬁﬁ aAA g
FoARLRLOPEF ML KRR AF ﬁ«“a%%:i
FFR > 2L @F EHT,050~ 2 hE RE
R E s fAak % 616,880~ % % 7 ’%ﬁ%%+;www
ALY ﬁﬁ_wﬁ’—mﬁmﬁ%ﬁﬂ&:‘ P RFREEEY
Pmd ~TFFLEPE A 3HFL S5 M A2 et
wéﬁﬂigéﬁw’%%”;ﬁﬁﬁﬁﬂﬂ R A
BOBEFIT IR BuREA%RZEF S
o R AR AR R b2 5/@;1‘53%«&?;]_—3? 5 138 # T
7%E?ﬂﬂﬁﬂ’&wt Jeig F iAol v %238 ~ % 33 ATon
£ 2 14 573 32d w@ﬂ@;o
e 1"«1* NEFTE FADTIETF A Y [ AR AT A A T
'%igh\’wkwr%%%w‘1@?3%%ﬁ1’@@¢d§§%

/

;‘J

-—\\

‘" & PR °

-+
E'\

—_

bt

o

N

BRI R R I v T £
= A ] 114 # 11 ! d 2
SR RUE IR E SUN R
* F O FEH

PR~ (T o

Ny
~my

b
i
mj



B g f A2 ABHEA) ek ERFRAL Y 0 - #
BprAFHAHF -

i £ 0 B 114 =& 11 v 5 P
T AnE

21 5 4

3 -t =)

7 2 & FF (&%) %

-8y 3,000~

= 3+ 3,000~

GES

Y | AB T AR

%fu

— | SHARP R % M-SH-MX2010U20CPM#c i+ 47 &7 %1 &~
= | AURORA R M M-AU-ASI500CDA-47a A 481 -
= | SHARP Rz % S-SH-RP12 2010U8 G p &% faidl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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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7061號
原      告  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慶章  
原      告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欣儀  
            黃勝暉  
被      告  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黃正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應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物返還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柒萬壹仟伍佰伍拾元，及其中新臺幣壹萬參仟貳佰伍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臺幣伍萬捌仟參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陸仟捌佰捌拾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又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訴訟中變更為馬志賢，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解散、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即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亦有明文。查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下稱采風公司）業經解散登記，並選任黃正銘為清算人，有采風公司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本件由清算人黃正銘為被告采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原告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采風公司以被告黃正銘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0年2月間與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公司）、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行公司）簽訂營業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采風公司向原告震旦公司承租如附表所示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租賃標的物），租賃期間自110年4月1日至115年3月31日止，租期為60個月（期），每期應繳之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650元。另由原告震旦行公司依系爭租賃標的物當期影印張數，向被告采風公司收取計張費用，計張基本費用每期240元（黑白A4/500張、彩色A4/10張），彩色張數超過20張，總計張費用為320元。又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即未依約給付租金，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6款、第3項第1款約定，系爭租約因被告采風公司違約而終止，原告震旦公司已取回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租賃標的物，被告采風公司尚應返還如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物，且應繳清已到期未繳租金即第34至38期13,250元（2,650×5）及相當於未到期租金總額之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8,300元（2,650×22），共計71,550元。又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起即未依約給付計張費用，迄今尚積欠原告震旦行公司已到期未繳計張費用即第34至38期1,600元（320×5）及未到期計張費用總額之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280元（240×22），共計6,880元。又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依該契約所生之債務，其負責人即被告黃正銘同意連帶負責。是原告震旦公司得請求被告采風公司返還附表編號二之租賃標的物，及被告連帶給付71,550元，及原告震旦行公司則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880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交付驗收證明書、租賃顧客合約明細表、電子發票證明聯、郵局存證信函為證。而被告均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應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五、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采風公司應返還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租賃標的物，及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0元
合　　　　計　　　　　　 3,000元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物



		一

		SHARP廠牌M-SH-MX2010U20CPM數位彩印機1台



		二

		AURORA廠牌M-AU-AS1500CD碎斷碎紙機1台



		三

		SHARP廠牌S-SH-RP12 2010U雙面自動送稿機1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7061號

原      告  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慶章  

原      告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欣儀  

            黃勝暉  

被      告  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黃正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應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

物返還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柒萬壹仟伍佰

伍拾元，及其中新臺幣壹萬參仟貳佰伍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

臺幣伍萬捌仟參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陸仟捌佰捌拾元

，及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捌

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

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又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訴訟

    中變更為馬志賢，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解散、清算準用無限公司

    有關之規定，即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

    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

    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亦有明文。查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下稱采風公司）業經解散登記，並選任黃正銘

    為清算人，有采風公司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

    稽，本件由清算人黃正銘為被告采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先

    予敘明。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原告於

    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采風公司以被告黃正銘為連帶保證人，

    於民國110年2月間與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

    公司）、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行公司）簽訂營業

    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采風公司向原

    告震旦公司承租如附表所示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租賃標的

    物），租賃期間自110年4月1日至115年3月31日止，租期為6

    0個月（期），每期應繳之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650元

    。另由原告震旦行公司依系爭租賃標的物當期影印張數，向

    被告采風公司收取計張費用，計張基本費用每期240元（黑

    白A4/500張、彩色A4/10張），彩色張數超過20張，總計張

    費用為320元。又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即未依約給付租金

    ，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6款、第3項第1款約定，系爭

    租約因被告采風公司違約而終止，原告震旦公司已取回如附

    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租賃標的物，被告采風公司尚應返還如

    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物，且應繳清已到期未繳租金即第

    34至38期13,250元（2,650×5）及相當於未到期租金總額之

    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8,300元（2,650×22），共計71,550元

    。又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起

    即未依約給付計張費用，迄今尚積欠原告震旦行公司已到期

    未繳計張費用即第34至38期1,600元（320×5）及未到期計張

    費用總額之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280元（240×22），共計6

    ,880元。又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依該契

    約所生之債務，其負責人即被告黃正銘同意連帶負責。是原

    告震旦公司得請求被告采風公司返還附表編號二之租賃標的

    物，及被告連帶給付71,550元，及原告震旦行公司則得請求

    被告連帶給付6,880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

    租約、租賃標的物交付驗收證明書、租賃顧客合約明細表、

    電子發票證明聯、郵局存證信函為證。而被告均於相當時期

    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準備

    書狀爭執，應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五、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采風公司應返還如主文第1項所示

    之租賃標的物，及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

    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0元

合　　　　計　　　　　　 3,000元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物 一 SHARP廠牌M-SH-MX2010U20CPM數位彩印機1台 二 AURORA廠牌M-AU-AS1500CD碎斷碎紙機1台 三 SHARP廠牌S-SH-RP12 2010U雙面自動送稿機1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7061號
原      告  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慶章  
原      告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欣儀  
            黃勝暉  
被      告  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黃正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應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物返還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柒萬壹仟伍佰伍拾元，及其中新臺幣壹萬參仟貳佰伍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臺幣伍萬捌仟參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陸仟捌佰捌拾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又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訴訟中變更為馬志賢，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解散、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即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亦有明文。查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下稱采風公司）業經解散登記，並選任黃正銘為清算人，有采風公司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本件由清算人黃正銘為被告采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原告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采風公司以被告黃正銘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0年2月間與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公司）、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行公司）簽訂營業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采風公司向原告震旦公司承租如附表所示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租賃標的物），租賃期間自110年4月1日至115年3月31日止，租期為60個月（期），每期應繳之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650元。另由原告震旦行公司依系爭租賃標的物當期影印張數，向被告采風公司收取計張費用，計張基本費用每期240元（黑白A4/500張、彩色A4/10張），彩色張數超過20張，總計張費用為320元。又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即未依約給付租金，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6款、第3項第1款約定，系爭租約因被告采風公司違約而終止，原告震旦公司已取回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租賃標的物，被告采風公司尚應返還如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物，且應繳清已到期未繳租金即第34至38期13,250元（2,650×5）及相當於未到期租金總額之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8,300元（2,650×22），共計71,550元。又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起即未依約給付計張費用，迄今尚積欠原告震旦行公司已到期未繳計張費用即第34至38期1,600元（320×5）及未到期計張費用總額之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280元（240×22），共計6,880元。又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依該契約所生之債務，其負責人即被告黃正銘同意連帶負責。是原告震旦公司得請求被告采風公司返還附表編號二之租賃標的物，及被告連帶給付71,550元，及原告震旦行公司則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880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交付驗收證明書、租賃顧客合約明細表、電子發票證明聯、郵局存證信函為證。而被告均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應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五、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采風公司應返還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租賃標的物，及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0元
合　　　　計　　　　　　 3,000元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物



		一

		SHARP廠牌M-SH-MX2010U20CPM數位彩印機1台



		二

		AURORA廠牌M-AU-AS1500CD碎斷碎紙機1台



		三

		SHARP廠牌S-SH-RP12 2010U雙面自動送稿機1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7061號

原      告  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慶章  

原      告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志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欣儀  

            黃勝暉  

被      告  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黃正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應將如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物返還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柒萬壹仟伍佰伍拾元，及其中新臺幣壹萬參仟貳佰伍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臺幣伍萬捌仟參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陸仟捌佰捌拾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仟陸佰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之利息；其中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被告連帶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又原告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訴訟中變更為馬志賢，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解散、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即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亦有明文。查被告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下稱采風公司）業經解散登記，並選任黃正銘為清算人，有采風公司股東同意書、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本件由清算人黃正銘為被告采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三、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原告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采風公司以被告黃正銘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0年2月間與原告震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公司）、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震旦行公司）簽訂營業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采風公司向原告震旦公司承租如附表所示租賃標的物（下稱系爭租賃標的物），租賃期間自110年4月1日至115年3月31日止，租期為60個月（期），每期應繳之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650元。另由原告震旦行公司依系爭租賃標的物當期影印張數，向被告采風公司收取計張費用，計張基本費用每期240元（黑白A4/500張、彩色A4/10張），彩色張數超過20張，總計張費用為320元。又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即未依約給付租金，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項第1、6款、第3項第1款約定，系爭租約因被告采風公司違約而終止，原告震旦公司已取回如附表編號一、三所示之租賃標的物，被告采風公司尚應返還如附表編號二所示租賃標的物，且應繳清已到期未繳租金即第34至38期13,250元（2,650×5）及相當於未到期租金總額之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8,300元（2,650×22），共計71,550元。又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自第34期起即未依約給付計張費用，迄今尚積欠原告震旦行公司已到期未繳計張費用即第34至38期1,600元（320×5）及未到期計張費用總額之違約金即第39至60期5,280元（240×22），共計6,880元。又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被告采風公司依該契約所生之債務，其負責人即被告黃正銘同意連帶負責。是原告震旦公司得請求被告采風公司返還附表編號二之租賃標的物，及被告連帶給付71,550元，及原告震旦行公司則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880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交付驗收證明書、租賃顧客合約明細表、電子發票證明聯、郵局存證信函為證。而被告均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應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五、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采風公司應返還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租賃標的物，及被告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0元

合　　　　計　　　　　　 3,000元　



附表

編號 租賃標的物 一 SHARP廠牌M-SH-MX2010U20CPM數位彩印機1台 二 AURORA廠牌M-AU-AS1500CD碎斷碎紙機1台 三 SHARP廠牌S-SH-RP12 2010U雙面自動送稿機1台 





